
附件

《永泰县小东坑安置房地块控规调整

论证报告》公示稿

一、调整范围

本次调整地块隶属于《永泰县东门小区控制性详细规

划》中的 A 组团,调整地块西、北至小东坑路，南至小东坑

小学、小东坑村庄居民点，东至滨溪绿地，涉及调整研究范

围用地面积：3.88 公顷。

二、调整的主要内容

1.将 DM-A-01-01 地块东侧区域建筑限高由原控规 60米

调整为 80 米，用地面积 19550 平方米；地块西侧区域建筑

限高按原控规 60 米要求进行控制，用地面积 19278 平方米；

其余指标与原控规保持一致，1.0<容积率≤2.4，建筑密度

≤30%，绿地率≥30%。

2.调整相关社区公共配套设施，社区服务站一处，建筑

面积不小于 600 平方米，社区卫生服务室一处，建筑面积不

小于 50 平方米，居家养老服务站一处，建筑面积不小于 200

平方米，公共厕所一处，建筑面积不小于 30 平方米，避灾

点一处，容量不小于 100 人，社区卫生服务室一处，建筑面

积不小于 50 平方米，文体活动室，建筑面积不小于 330 平

方米，社区室外活动场地一处，用地面积不小于 500 平方米。






